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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尔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合作意向终止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作意向终止协议》相关情况 

（一）背景说明 

2019 年 3 月 28 日，湖南尔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上

海元贵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贵资产”）、云南素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素麻生物”）签订《合作意向协议》，公司与元贵资产拟成立股权投

资基金，基金规模暂定为不超过 5,250 万元，拟认购素麻生物不超过 10%股权。

公司与素麻生物拟在工业大麻运用领域开展共同研究和应用领域的探索，推广公

司新型药用辅料的应用。具体内容详见《关于签订<合作意向协议>的公告》（编

号：2019-011）。 

2019 年 4 月 2 日，公司与元贵资产就拟成立股权投资基金杭州元琛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事项签署《项目投资确认书》；2019 年 6 月 10 日，

公司、元贵资产、素麻生物就合作诚意金退还等后续事项签署《合作意向协议补

充协议》。 

（二）合作意向终止的原因说明 

由于拟设立基金的最终投资标的的各意向合作方对该标的的估值不能达成

一致，经协商一致，各方同意终止《合作意向协议》。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权投资基金尚未完成设立，公司未就上述合作意向出

资。 

（三）《合作意向终止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湖南尔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上海元贵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丙方：云南素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由于拟设立基金的最终投资标的的各意向合作方对该标的的估值不能达成

一致，经协商一致，本协议各方同意终止所签订的《合作意向协议》、《项目投资

确认书》、《合作意向协议补充协议》（以下合并简称为“原合作协议”），并达成

本协议如下，以资共同遵守。 

第一条 各方同意并确认，原合作协议自本协议生效时正式终止。除本协议

另有约定外，原合作协议终止后，各方均无需继续按照原合作协议的约定方式及

内容继续实施本次合作，亦无需继续履行原合作协议约定的相关义务和责任。 

第二条 原合作协议终止后，协议各方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

惯履行有关通知、协助等义务。 

第三条 各方同意并确认，原合作协议的终止系基于各方意思真实表示，因

原合作协议的终止各方互不追究其他方的有关责任。各方因履行原合作协议、终

止原合作协议及签订本协议所产生的有关费用，由各方各自承担。 

第四条 原合作协议终止后，协议各方应就签署及履行原合作协议过程中所

知悉的其他方的商业秘密及保密信息承担保密义务，未经其他方书面许可或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外，任何一方均不得将其所获悉的对方商业秘密及保密信息以任何

方式对外披露或泄露，否则应向其他方承担赔偿责任。 

 

二、《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关情况 

（一）背景说明 

公司与元贵资产、素麻生物签订《合作意向协议》时，约定拟成立工业大麻

药用研究中心，共同致力于探索工业大麻在治疗抑郁症、慢性病、退行性疾病领

域的应用。为加强各方在前期合作意向协议签署基础上的工作推进，推动各方在

工业大麻运用领域开展共同研究和应用领域的探索，2019 年 4 月 26 日，公司与

素麻生物、汉义生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义生物”）、杭州贵丞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在汉麻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麻

集团”）的见证下签署了《云南汉尔工业大麻药用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出资协议》，

共同出资成立云南汉尔工业大麻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汉尔”），公司认



缴出资 4,000 万元，占云南汉尔注册资本的 40%，具体内容详见《关于对外投资

设立合资公司暨签署出资协议的公告》（编号：2019-044）。 

2019 年 6 月 26 日，云南汉尔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二）股权转让的原因 

云南汉尔股东之间对大麻二酚相关技术的专利估值以及云南汉尔的未来发

展目标不能达成一致，公司拟将持有的云南汉尔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汉众企业管理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众集团”），云南汉尔的其他股东已同意放弃优先受

让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就云南汉尔实缴出资。 

（三）《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湖南尔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汉众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1、云南汉尔工业大麻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系一家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依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截至本协议签署日，目标公司注册

资本总额为 10,000 万元，甲方依法持有目标公司 4,000 万元出资额（认缴出资

4,000 万元，实缴出资 0 万元；以下简称为“标的股权”），持股比例为 40%； 

2、鉴于目标公司股东之间对大麻二酚相关技术的专利估值以及目标公司的

未来发展目标不能达成一致，甲方拟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及条件将其持有的目

标公司标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乙方，乙方愿意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及条件受让标

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股权转让”）。 

3、目标公司的其他股东已同意放弃优先受让权。 

本着互利互惠的原则，经友好协商，约定本协议条款内容如下： 

第一条 标的股权转让 

1.1 甲方将其所持目标公司 4,000 万元出资额（认缴 4,000 万元，实缴 0 万

元；占目标公司出资总额的 40%）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 

1.2 本协议生效后五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协助乙方办理完毕本次股权转让所

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第二条 标的股权作价及价款支付 

鉴于甲方所持标的股权尚未实缴出资，经双方协商确认，本次股权转让的标



的股权作价为 0 元。 

第三条 标的股权的转移 

除本协议及双方另有约定外，本协议生效后，乙方即享有并承担基于标的股

权之上的全部股东权利及股东义务，甲方不再就标的股权承担相应股东权利及股

东义务。 

第四条 税费承担 

如因签署及履行本协议产生税费，由甲乙双方根据现行有关法律规定各自承

担。 

第五条 承诺与保证 

5.1 甲方向乙方承诺及保证如下： 

（1）其有完全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参与、订立和执行本协议，

或具有签署和履行本协议所需的一切必要的权利和授权。 

（2）签署本协议并履行本协议项下的各项义务并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权

利。 

（3）其在本协议前向乙方作出的有关目标公司、标的股权的相关陈述、承

诺的内容均是真实、完整和无误导性的。 

（4）截至本协议签署日，其依法完整享有标的股权，目标公司合法设立并

有效存续，其所持标的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权属争议或潜在纠纷。 

5.2 乙方向甲方承诺及保证如下： 

（1）其有完全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参与、订立和执行本协议，

或具有签署和履行本协议所需的一切必要的权利和授权。 

（2）签署本协议并履行本协议项下的各项义务并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权

利。 

第六条 违约责任 

除本协议对各方的违约行为所引致的违约责任另有约定外，协议各方应遵守

以下约定： 

6.1 本协议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所规定的义务或在本协议

中所作的保证与事实不符或有重大遗漏，即构成违约。 

6.2 任何一方违约，守约方有权追究违约方违约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要求违



约方赔偿损失或按照本协议约定继续履行本协议。 

6.3 违约方应当负责赔偿的损失为违约行为给对方造成的经济损失（包括直

接损失和预期应得的收益等间接损失），但不应超过违约方在签订本协议时预见

到或应当预见到的因其违反本协议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计划通过与元贵资产、素麻生物开展合作，在工业大麻运用领域开展共

同研究和应用领域的探索，推广公司药用辅料的应用。由于拟设立基金的最终投

资标的的各意向合作方对该标的的估值不能达成一致，经协商一致，各方同意终

止《合作意向协议》。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拟设立的股权投资基金尚未完成设立，

公司未就上述合作意向出资。本次《合作意向终止协议》的签署不会对公司经营

业绩带来影响。 

公司与素麻生物、汉义生物、贵丞投资共同设立云南汉尔，系各方在前期合

作意向协议签署基础上的工作推进。由于云南汉尔股东之间对大麻二酚相关技术

的专利估值以及目标公司的未来发展目标不能达成一致，公司将持有的云南汉尔

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汉众集团，云南汉尔的其他股东已同意放弃优先受让权，公司

未就云南汉尔实缴出资。本次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不会影响公司发展战略和经

营规划，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湖南尔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6 月 12 日     


